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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陶县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一批）项目计划的实施方案

为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根据《关于印发<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1〕19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新财规〔2021〕1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新乡振〔2021〕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管理暂行办法》（新扶领办发〔2018〕76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入库指南（试行）>的通知》（新乡振〔2022〕35号）《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项目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新乡振〔2021〕32号）《关于2024年推动产业帮扶精准到户 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有关工作的通知》（新财振〔2024〕6号）《关于进一步优化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外出务工一次性交通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新农帮扶函〔2024〕611号）等文件精神及自治州相关要求，结合阿克陶县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十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充分利用项目自主审批权限，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优化使用机制，提高配置效率，创新方式方法，形成全方位帮扶合力，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二、项目职责权限划分
（一）资金主管单位职责
1.项目资金的计划下达；
2.项目质量进度督促检查；
3.项目竣工验收。
（二）项目主管单位职责
1.《项目实施方案》的评审及批复；
2.项目前期资料的审核批复；
3.项目质量进度督促检查；
4.项目竣工验收；
5.工程造价审计（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
（三）项目建设单位职责
1.制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方案》《项目实施方案》；
2.项目的招投标；
3.项目合同订立；
4.委托项目监理;
5.项目监督检查；
6.项目资金结付；
7.对项目自查；
8.竣工申请。
（四）项目实施单位职责
组织工程开工建设。
（五）项目使用单位
遵循“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原则。
三、项目建设内容
（一）阿克陶县2025年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一批）项目计划共9个项目，计划投资11069.86万元,其中：
1.产业发展6个项目，计划投资3769.86万元，投资占比34.1%。
（1）产业到户奖补1个项目，计划投资3157.86万元，其中：就业创业1个项目，建设规模14007人，计划投资3157.86万元；
（2）配套基础设施项目5个项目，计划投资612万元，其中：其他（合作社补助、壮大村集体经济）5个项目，建设规模6个，计划投资612万元；
2.就业项目1个项目，计划投资1200万元，投资占比10.8%。
（1）公益性岗位1个项目，计划投资1200万元，其中：公益性岗位1个项目，建设规模1000人，计划投资1200万元；
3.乡村建设行动2个项目，计划投资6100万元，投资占比55.1%。
（1）农村公共服务2个项目，计划投资6100万元，其中：开展县乡村公共服务一体化示范创建2个项目，建设规模2个，计划投资61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1。
四、实施要求
（一）要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文件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更改和调整项目建设地点、规模、范围及项目受益户。项目的实施严格按照衔接资金项目及资金的管理办法和规定操作。
（二）未进入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库的项目，不得安排使用财政衔接资金，确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密切相关、亟需支持的项目，要按规定程序进入项目库后再批准实施。凡使用财政衔接资金的项目，必须从县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库中选择。
（三）项目严格按照批复组织施工。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建设标准不得随意变更降低，在主要实施点树立项目公示牌，公开“项目名称、建设内容和规模、施工地点和范围、建设质量标准、投资及其构成、贫困户收益情况、项目技术负责人”等事项，确保阳光操作，接受监督。切实规范衔接资金项目实施程序，认真执行“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资金和项目公示制、竣工决算制”等项目建设制度，杜绝违法违规操作。
（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项目资金必须实行国库集中支付报帐运行。要严格审核审批手续。不得随意改变资金用途，扩大资金使用范围。严禁挪用、挤占和滞留资金。依据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资金拨付必须由项目建设单位向项目主管单位申请同意后，由财政局审核，国库支付中心拨付。同时，项目主管单位记录好项目启动台帐，资金管理单位记录好国库集中支付资金台帐。
（五）严格监督检查项目实施全过程。要加强对项目实施的指导及项目资金使用的监管。项目竣工后，项目实施单位要认真进行自查，按照“一项目一档案”的要求，扎实做好档案的搜集整理工作。
（六）严格按照项目竣工验收程序组织验收。按照“谁审批、谁验收”的原则，项目建设单位应于项目完工并自验后10日内，向县级项目竣工验收评价工作领导小组（由县分管领导任组长，成员主要从农业农村、财政、发改、民委、林草等部门抽调）提交竣工验收申请报告（详见附件3）；县级项目竣工验收评价工作领导小组收到竣工验收报告后20日内，严格按照批复的项目计划文件、实施方案以及合同（协议）等组织开展竣工验收，并向项目建设单位出具竣工验收报告（详见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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